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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犁康复医院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3年 12月 30日，伊犁康复医院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召开了伊犁康复医院改

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有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验

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）和 3位特邀专家。根据《伊犁康复医院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》及其批复文件伊市环发〔2022〕27号，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暂行办法》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等法规及技术规范，

验收组踏勘了项目现场，建设单位向会议汇报了项目在建设中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与

“三同时”制度基本情况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情况

作了详细说明。经验收组认真讨论，形成如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环评及批复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经济合作

区上海路 53号，中心地理坐标北纬：43°55′30.930″、东经：81°15′29.090″。项目在

现有用地范围内实施改扩建工程，扩建内容主要在现有的门诊楼 4~11层新增内科、

妇科、皮肤科、医疗美容科、手足外科、康复中心、疼痛康复中心、脑卒中康复中心、

康复护理院、康复科病区、老年病科病区、儿童康复中心、脑瘫康复中心、体检中心；

地埋式污水处理站由处理能力 15m3/d增加至 50m3/d，项目原有床位 70张，改扩建后

新增床位 80张，新增养老床位 150张，总计 300张床位。

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经济合作区上海路53

号，中心地理坐标北纬：43°55′30.930″、东经：81°15′29.090″。项目在现有用地范围

内实施改扩建工程，扩建内容主要在4~11层，新增内科、妇科、皮肤科、医疗美容科、

手足外科、康复中心、疼痛康复中心、脑卒中康复中心、康复护理院、康复科病区、

老年病科病区、儿童康复中心、脑瘫康复中心、体检中心；地埋式污水处理站由处理

能力15m3/d增加至50m3/d，项目原有床位70张，改扩建后新增床位80张，新增养老床

位150张，总计300张床位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2年 3月，长沙坤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伊犁康复医院改扩建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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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。

2022年 4月 12日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伊宁市分局以“伊市环发〔2022〕

27号”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项目建设。

2022年 11月，项目开工建设，2023年 7月，项目建成进行调试。

2022年 6月 7日，企业取得排污许可证（编号为 5265400233311943XR001W ）。

2023年 9月，伊犁康复医院委托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

2022年 10月 16日-17日，新疆科瑞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废气、废水、

噪声进行了验收监测，出具验收监测报告。

本项目在调试期间环保设施运营正常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伊宁市分局

及建设单位未接到相关环保投诉。

（三）验收范围

整体验收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废气处理设施由活性炭吸附变化为 UV光解，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规范

医疗机构活性炭吸附与 UV光解处理污水处理站恶臭效率类似，本项目更换废气处理

技术能做到达标排放。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本项目运营期医疗废水、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(处理能力为 50m3/d,“粗格栅+

调节池+A2/O 生物接触氧化+臭氧消毒”)，处理达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466-2005）表 2 中预处理标准后，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再送伊宁市西区污水处

理厂处理。

（二）废气

污水处理站臭气经抽风机收集后经 UV 光解处理后由专用排气管引至附楼南侧

屋顶排放，排放速率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 2中排放速率限

值；污水处理站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少量无组织排放的恶臭气体，无组织废气中硫化氢、

氨、臭气浓度排放浓度均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4）表 3

中排放标准限值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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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噪声

本项目运营期主要的噪声为交通噪声、生活噪声，主要采取控制人流量、设备安

装采取减震等措施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医院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、医疗废物、污水处理站污泥等。

生活垃圾，统一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拉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。

医疗废物主要来源于生活废弃物、医疗诊断、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弃物。

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属危险废物，按照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8-2019），污泥经污泥池浓缩并消毒后同医疗垃圾一同处置。交有医疗废

物处置资质单位新疆水清木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

（一）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

1、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由监测结果可知，废气排气筒出口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排放速

率均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 2中排放速率限值，厂界氨、硫

化氢、氯气、臭气浓度、甲苯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466-2004）表 3中排放标准限值要求，符合验收要求。

2、废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由监测结果可知，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出口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

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2中预处理标准，符合验收

要求。

3、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厂界南侧、场地中心昼间噪声能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

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表 1中 1类标准排放限值要求，其余点位昼间、夜间

厂界噪声无法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表 1 中 1

类标准排放限值要求。

本项目北侧为河北路、西侧为上海路、南侧为民丰路，项目四周交通量较大，因

此厂界临街一侧噪声影响较大。但项目本身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五、验收组现场检查情况及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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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落实了环保设施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环保设施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，各环

保设施运行正常，做到了达标排放，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

在通过下列整改后，验收组同意伊犁康复医院改扩建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。

六、企业整改内容及后续要求

1、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，落实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各类污染物

长期稳定达标排放；

2、规范采样口；

3、规范医疗废物暂存措施，设置托盘，规范标识、标牌；建立危险废物台账，

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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